
珠海欧比特宇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

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项的事前确认意见 

珠海欧比特宇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拟于 2018 年 11 月

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，审议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

并募集配套资金（以下简称“本次重组”）有关的议案。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、《上市公司

证券发行管理办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

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基于独立的立场及判断，已于

会前获得并认真审阅了与本次重组相关的全部议案，并就相关事宜与公司董事会、

管理层进行了询问与讨论。 

本次重组方案为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朱正荣、彭飞宇和

湖州德合投资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德合投资”）发行股份及支

付现金购买其合计持有的浙江合信地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浙江合信”）

100%的股权以及向樊海东、冯锐钰、于凯、马俊强、王国斌、马超、陈敬敏、

孙春艳、康小琳、秦文汉、刘丽、张宁、霍美玲、原秀珍、周锋、赵宝伟、周建

忠、汤敏、张美霞、李克伟、院程、王瑶、韩冬、杜燕、赵雪娇、冀秀娟、杨喜

喜、张星星、孙良、韩天帅、于波、蔡飞、姜银军、陈丽珍、潘东梅发行股份及

支付现金购买其合计持有的北京佰信蓝图科技股份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佰信蓝图”）

99.73%的股权，同时，公司拟向合计不超过 5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

金。在保证所获得的资料真实、准确、完整的基础上，基于独立判断，我们认为

公司本次重组的相关议案符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

的规定，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规划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因此，我们对该等交易事

项表示事前认可，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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